
碳費徵收時程與規範

113.10修訂



收費對象

溫室氣體年排放量達2.5萬公噸CO2e以上之電力、燃氣供應業及製造業

推估收費對象約500廠（281

家公司，其中有141家上市櫃

公司）。

收費對象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約

1.55 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，

約占全國總排放量54%。



徵收費率與時程
徵收費率：一般費率：NT$300元/tCO2e；

             優惠費率A：NT$50元/tCO2e；優惠費率B：NT$100元/tCO2e

繳費時間：2025年5月試申報，2026年5月繳交碳費。

計畫申請：2025年1月起受理自主減量計畫申請。



過渡配套機制 (年排放量− K值 ) ×排放量調整係數值

非高碳洩漏風險行業

碳費計算

碳費  =  收費排放量  ×  徵收費率

⾼碳洩漏⾵險⾏業
初期調整係數為 0 . 2；未來第⼆期及第三期分別為 0 . 4及 0 . 6

2.5萬公噸

使用減量額度
國內減量額度：可扣減收費排放量上限的10％

國外減量額度：經環境部，且非高碳洩露行業方可使用，上限5%



碳費徵收對象採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，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

目標者，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 

減量措施

每年4月30日前提交前一年度執行進度報告送環境部審核，並規定限期改善，廢止之情形。經查核且未達指定目標之年度改為一般費率。

1. 轉換低碳燃料

2. 製程改善

3. 提升能源效率

4. 負排放技術

5. 使用再生能源



自主減量計畫

 指定目標之目標年為2030年；提供兩種計算方式供事業自行選擇



行業別指定削減率

以2021年為基準年，目標年為2030年

第二批應盤查對象，可線上確認以111年排放量作為基準年排放量

範例 :
基準年排放量加總 25,000 CO2e公噸

削減率為 25.2%

目標年（2030）排放量加總

18,700 CO2e公噸

此目標參酌國際間科學基礎減量目標(SBT)訂定，適用優惠費率A。



技術標竿指定削減率
以107~111年為基準年

第二批應盤查對象，可線上確認以111年排放量作為基準年排放量

考量各排放源排放型式，包括燃料種類、製程、電力使用等訂定減量目標，適用優惠費率B。


